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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充分吸引和激励各类法律工作者积极参与到如

火如荼的公共法律服务事业中，从人员保障方面

加强供给，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是政府职能转变和公

共服务供给模式改革的结果，从本质上讲是一种

市场化契约化的供给模式，它对于提高社会多元

参与、提升供给效率、改进政府治理方式、全面

深化改革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

意义。而推动定价框架的建立和完善，则是深入

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尽快将有效的定价机制投入运行，才能促进公共

法律服务的高质量供给，从长远意义上保证这项

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举措不断向好、向前、向纵深

拓展。

公共法律服务的科学内涵及核心要义

宋方青（厦门大学现代公共法律服务理论研究与人才培训基地执行主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由人

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

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

大的历史性变化，对我国发展的总体布局产生了

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伴随

着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不断深入，建设人民满意

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成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的工作。近些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直接部

署下，由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公共

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广泛开展起来，特别是 2018 年

司法部发布了《关于深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平台

建设的指导意见》，对全面建成公共法律服务平台

及推进三大平台融合发展作出具体部署后，各地

纷纷采取措施，在平台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

效。2019 年 3 月，中央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建设的意见》，对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提出了

进一步的要求，谱写着为民惠民的新篇章。但如

何满足人民群众对于高品质公共法律服务的需求，

全面提升公共法律服务的水平，构建中国特色的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准确把握我国公共法律服务的科学内涵和核心要

义乃当务之急。

公共法律服务的实践在我国早已有之，但对

公共法律服务概念的界定则比较滞后。比较完整

表述公共法律服务概念的是 2014 年 1 月司法部发

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

见》，该文提出：“公共法律服务，是指司法行政

机关统筹提供，旨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维护人

民群众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保障人民

安居乐业所必需的法律服务，是公共服务的重要

组成部分。”但从党中央层面提出公共法律服务的

概念并作出具体规范要求的则始于党的十八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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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法律服务

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

提出，要“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建设，加强民生领域法律服务。完善法律援助

制度，扩大援助范围，健全司法救助体系，保证

人民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获

得及时有效法律帮助。发展律师、公证等法律服

务业，统筹城乡、区域法律服务资源，发展涉外

法律服务。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并对加

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之后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以及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

全会，又就促进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推动

公共法律服务专业化多元化，加快建设覆盖城乡、

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作

出了决策部署，赋予公共法律服务新的内涵和要

求，以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定义任何一个概念，都不应仅仅是对现实的

描述，而应当是描述现实与建构现实的统一，且

任何一个概念都是受制于时间和文化的概念，具

有时代性与国情性。

在我国，公共法律服务是政府公共职能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服务性

和保障性的工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

公共性、法律性、服务性是其基本特征。提供公

共法律服务是现代国家合法性的证明，政府之所

以有存在的必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承担着提

供公共服务包括公共法律服务的主要职责。提供

公共法律服务是一项国家义务，国家是公共法律

服务的责任主体，其通过行使公共权力，提供公

共配给来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因此，政府统筹

和管理的法律服务必然具有公共性。公共法律服

务的法律性源于公共法律服务提供的是法律服务，

处理的是相关的法律问题，满足的是相关的法律

需求。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更是强化了公共法

律服务的法律性特质。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对我国政治权力的根本要

求。公共法律服务提供的是专业性的法律服务，

其中既有无偿或公益性的法律服务，也有面向社

会公众有偿性的法律服务，服务性当为公共法律

服务的基本特性。

人民性、公平性、现代性是我国公共法律服

务的核心要义。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公平正义，

以现代化为指向的发展理念当贯穿我国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建设的全过程。以人民为中心，需要国

家和政府通过制度设置和产品的提供，便捷高效、

智能精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法律服务

的需求；促进基本公共法律服务普惠化、均等化，

使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成为一项顺民意、惠民

生、得民心的伟大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的时代，人民群众对于法律服务的需求达到

前所未有的程度，为人民群众提供的法律服务必

须是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高度统一，应让人民

群众在接受法律服务的过程中充分感受到公平正

义。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多重建构过程，它是政

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交互作用的结果，它时

常用来表述更新与革新相结合的观念。我国公共

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无不需要以现代性作为指向，

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以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事业的

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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